
第二章 增值税

第五节 税收优惠

三、临时减免缓税项目

（一）孵化服务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对其向在孵对象提供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二）经营公租房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经营公租房所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增值税。

（三）文化企业

1.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电影主管部门（包括中央、省、地市及县级）按照各自职能权限

批准从事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的电影集团公司（含成员企业）、电影制片厂及其他电影企业取得的销售电影

拷贝（含数字拷贝）收入、转让电影版权（包括转让和许可使用）收入、电影发行收入以及在农村取得的电

影放映收入，免征增值税。

2.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广播电视运营服务企业收取的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

和农村有线电视基本收视费，免征增值税。

3.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党报、党刊将其发行、印刷业务及相应的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

的文化企业，自注册之日起所取得的党报、党刊发行收入和印刷收入免征增值税。

（四）社区家庭服务业

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下列收入免征增值税：

1.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2.符合下列条件的家政服务企业提供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1）与家政服务员、接受家政服务的客户就提供家政服务行为签订三方协议；

（2）向家政服务员发放劳动报酬，并对家政服务员进行培训管理；

（3）通过建立业务管理系统对家政服务员进行登记管理。

（五）边销茶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边销茶生产企业销售自产的边销茶及经销企业销售的边销茶

免征增值税。

（六）抗病毒药品

1.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继续对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免征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增值税。

2.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对卫生健康委委托进口的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免征进口环节关

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七）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向农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取得的自来水

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

（八）科普单位的科普活动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科普单位的门票收入，以及县级及以上党政部门和科协开展科

普活动的门票收入免征增值税。

（九）金融机构发放小额贷款【了解】

（十）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

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增



值税。

（十一）货物期货交割

自 2018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9 日，对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货物期货品种保税交割业务，暂

免征收增值税。

(十二)处置抵债不动产【新增】

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处置抵

债不动产，可选择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取得该抵债不动产时的作价为销售额，适用 9%税率计算

缴纳增值税。

【提示 1】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抵债不动产的作价，应当取得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生效的法律文书。

【提示 2】选择上述办法计算销售额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抵债不动产时抵债不动产作价

的部分不得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十三）扶贫货物捐赠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对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

性社会组织、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或直接无偿捐赠给目标脱贫地区的单位和个人，

免征增值税。在政策执行期限内，目标脱贫地区实现脱贫的，可继续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

(十四)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了解】

1.对杭州亚运会组委会取得的电视转播权销售分成收入、赞助计划分成收入(货物和资金)，免征增值税。

2.对组委会取得的与中国集邮总公司合作发行纪念邮票收入、与中国人民银行合作发行纪念币收入，免征增

值税。

3.对组委会取得的来源于广播、因特网、电视等媒体收入，免征增值税。

（十五）三项国际综合运动会【了解】

（十六）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十七)阶段性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新增】

征收率优惠政策 免征增值税政策

2021.4.1-2022.12.31 2021.4.1-2022.3.31 3%征收率的应税

销售收入减按 1%

征收率征收

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

元（以 1个季度为 1 个

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

未超过 45 万元），免征

增值税。

2022.4.1-2022.12.31 3%征收率的应税

销售收入，免征增

值税

2023.1.1-2023.12.31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

收

月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

元（以 1个季度为 1 个

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

未超过 30 万元），免征

增值税。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1.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优惠政策：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

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提示】应纳增值税=含税销售额/（1+1%）×1%


